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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Chang’an Renheng Technology Co., Ltd.*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39）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的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
供有關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
們」）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
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 2 -

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業績摘要如下：

• 收入增加32.5%至約人民幣110,428,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83,354,000元）。

• 毛利增加37.2%至約人民幣47,612,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34,698,000元）。

• 毛利率為43.1%（二零二零年：41.6%）。

•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溢利增加131.8%至約人民幣10,410,000元（二
零二零年：約人民幣4,491,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27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0.12元）。

•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
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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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未經審核第三季度業績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報告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經選擇解釋附註，連同於二零二
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據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40,909,077 34,265,470 110,428,496 83,354,196
銷售成本 (21,426,424) (20,506,774) (62,816,155) (48,655,857)    

毛利 19,482,653 13,758,696 47,612,341 34,698,339

分銷成本 (4,112,946) (3,829,267) (12,153,516) (10,312,762)
行政費用 (4,700,549) (3,475,824) (14,339,221) (10,323,512)
研發費用 (2,952,153) (2,026,856) (6,835,888) (5,086,612)
其他收益－淨額 817,716 (26,666) 2,043,474 136,888    

經營溢利 8,534,721 4,400,083 16,327,190 9,112,341

財務收益 13,818 6,287 23,515 16,099
財務費用 (1,623,000) (1,614,253) (4,261,657) (4,460,758)    

財務費用－淨額 (1,609,182) (1,607,966) (4,238,142) (4,444,659)    

除所得稅前溢利 6,925,539 2,792,117 12,089,048 4,667,682
所得稅開支 6 (630,914) (32,056) (1,678,611) (177,08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294,625 2,760,061 10,410,437 4,490,599

其他綜合收益 – –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收益
總額 6,294,625 2,760,061 10,410,437 4,490,599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元呈列）
－基本及攤薄 7 0.16 0.07 0.27 0.12

    

股息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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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38,400,000 49,569,370 17,125,601 105,094,971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 – 4,490,599 4,490,599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4,490,599 4,490,599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38,400,000 49,569,370 21,616,200 109,585,570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38,400,000 49,569,370 18,302,715 106,272,085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 – 10,410,437 10,410,437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10,410,437 10,410,437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38,400,000 49,569,370 28,713,152 116,68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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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
生產及銷售膨潤土精細化學品業務。本集團以膨潤土為其基礎原材料生產造紙化學品、冶
金球團用膨潤土、優質鈣基土及其他產品。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四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公司，開始名
稱為長興仁恒精製膨潤土有限公司。張有連先生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控股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改名為現時名稱。

本公司的地址為中國浙江省長興縣泗安鎮老鴨塘。

本公告所提及的公司，因無正式英文名稱，故其英文名稱乃本公司董事根據中文名稱盡力
翻譯而來。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按每股9.70港元發行8,000,000股H股（每
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上市」）。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向不少於六方通過配售方式按每股3.50港元的價格
發行6,400,000股新股份，彼等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除另有說明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的披露規定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須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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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描述。

董事估計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年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
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所得稅按照適用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計算。

概無其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將
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全部業務活動被視為主要依賴膨潤土產品的生產及銷售表現，故本集團的主要
經營決策者評估本集團整體表現並分配其資源。因此，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
分部」的規定，管理層認為僅存在一個經營分部。就此而言，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5 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造紙化學品 29,965,036 41,661,537
有機膨潤土 65,992,168 30,591,477
無機凝膠 9,884,637 6,502,178
冶金球團用膨潤土 367,491 332,251
優質鈣基土 2,179,546 920,266
其他化學品(i) 2,039,618 3,346,487  

110,428,496 83,354,196
  

(i) 其他化學品主要包括浮動劑，該等產品主要應用於塗料製備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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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1,676,348 169,414
遞延所得稅 2,263 7,669  

1,678,611 177,083
  

本公司續新取得由科技部、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以及浙江省地方稅務局聯合頒發
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該證書授予本公司為期三年（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二三
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稅項優惠，稅率為15%。

附屬公司「陽原縣仁恒精細黏土有限公司」取得由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以及河北
省地方稅務局頒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該證書授予本公司為期三年（自二零一八年九月
十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的稅項優惠，稅率為15%。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其他附屬公司按25%的稅率繳納所得
稅。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中的實際所得稅開支與除所得稅前溢利採用已頒佈稅率計算
所得金額之間的差額對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12,089,048 4,667,682  

按法定稅率計算 3,022,262 1,166,921
就稅務而言不可扣減的開支 105,820 48,208
研發費用的額外扣減(i) (1,281,728) (953,740)
本公司的稅務優惠 (167,743) (84,306)  

所得稅開支 1,678,611 177,083
  

(i)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享有額外稅項扣減優惠（按照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確認的實
際研發費用的75%計算）。於取得稅務機關批准後，稅項扣減可自合併綜合收益表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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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
十日止九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元） 10,410,437 4,490,599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38,400,000 38,40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27 0.12
  

(b) 攤薄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每股全面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
利相同，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存在潛在攤
薄效應的普通股。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並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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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繼續重點推廣油漆塗料用膨潤土，產品獲得客戶認可。由於新型
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疫情」）受到控制，使市場有所復甦，對比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銷售額和毛利均有所提升。噴漆廢水處理用膨潤土產品
的生產和推廣應用逐漸成熟，已有一定的銷售規模。並參加了無機非金屬行業年會，通
過這個平台推廣產品。噴漆廢水處理用膨潤土還被國家工信部列為節能環保材料領域的
優秀項目。本集團繼續注重海外市場的開發，於本報告期間，我們鞏固了東南亞市場和
中東市場。本集團非常重視新產品研發的投入，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集團的研發費用約為人民幣6,836,000元。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110,428,000元，較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83,35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7,074,000元或
32.5%。此項增加主要是於本報告期間有機膨潤土及無機凝膠之銷售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47,612,000元，較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34,698,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2,914,000元或
37.2%。此項增加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及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之41.6%上升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43.1%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分銷成本，主要包括運輸費用、工資及
福利和差旅費約為人民幣12,154,000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
幣10,31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841,000元或17.9%。該增幅主要來自於本報告期間運輸費
用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14,339,000元，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10,32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4,015,000元或
38.9%。主要增加來自人力成本及專業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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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費用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5,087,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749,000元或34.4%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6,836,000元。此
項增加主要原因為與吉林石化設計院的環保領域研發項目工作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溢利約為人民幣10,410,000元，較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4,491,000元增加約人民幣5,919,000元或
131.8%。溢利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於本報告期內毛利增加，惟部份被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增加扺銷所致。

未來展望

於二零二一年，國家繼續推進禁止固體廢棄物的政策，該政策是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保護生態環境安全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一項重要制度改革。進口廢紙量
大幅縮減。禁止廢紙進口將給行業原料結構帶來巨大衝擊，帶來造紙原料結構的明顯調
整。為了包裝紙張產品的質量穩定，必然要更加注重造紙化學品的使用。這有利於對本
集團造紙化學品的業務開展。

於二零二一年，由於疫情的影響還不確定，對企業的經營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本集團將
繼續堅持以利潤為中心，以創新為推動力的發展策略。在鞏固現有產品的基礎上，積極
開發新產品。為此，本集團將堅持以下策略：

1） 本集團將繼續鞏固造紙精細化學品領域的市場；

2） 重點開發油漆塗料用膨潤土的市場，提升產品質量，增大市場佔有率；

3） 加大水處理產品的推廣利用；及

4） 開發新產品，尋找本集團新的增長點。

本集團並會進一步提升生產管理制度，為市場銷售做好保障。同時，通過自主創新和產
學研發合作，開發新產品、新工藝，提高集團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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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公司或任何相關法團之股份、債券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第8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
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 
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張有連先生 實益擁有人 19,220,600 50.05%

張金花女士 實益擁有人 398,400 1.04%

徐勤思先生(i) 配偶權益 100,000 0.26%

(i) 徐勤思先生，公司之監事，被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持有100,000股本公司之內資股份
的權益是通過他的配偶凌衛星女士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
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本報告期間，概無任何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授任何可以收購
本公司股份或債券的方式獲取利益的權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以使本公司董事或監事可獲取任何其他商號的該等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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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悉，以下為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中5%或以上權益（上文所披露的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權益除外）登記於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保存在本公司的權益登記冊：

好倉：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權益

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 

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百分比

余驊女士 實益擁有人 3,576,000 – 3,576,000 9.31％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沒有任何在本公司名册登記之人士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權益或淡倉。

關連交易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須於本公告披露的關連交易或
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及利益衝突

於本報告期間，概無董事或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已從事與本集團業務競
爭或可能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其中持有任何權益及與集團有利益衝突。

公眾持股量

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期間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最少25%的已發
行股本由公眾股東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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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堅守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
的企業管治原則，並採納多項措施以加強內部監控系統、董事的持續專業培訓及本公司
其他常規範疇。董事會在努力保持高標準企業管治的同時，亦致力為其股東創造價值及
爭取最大回報。董事會將繼續參照本地及國際標準檢討及提高企業管治常規的質量。

於本報告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惟與企業管治守
則內條文第A.2.1條及A.1.8條有所偏離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以區分，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現時，張有連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兼任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讓張先生同
時擔任兩個職務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之領導，並可於規劃及落實長遠業務策略時
更有效益。董事會亦認為鑒於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強大而獨立的非執行董事在內，故此架
構不會損害董事會及管理層於本集團業務權力及權限之平衡。董事會認為，上文描述之
架構對本公司及其業務有利。

此外，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8條，本公司應為董事及行政人員因法律訴訟
引起之責任購買恰當之保險。因董事會需要時間去考慮來自不同包銷商之提案，於本報
告期間，本公司並無購買涵蓋董事因法律訴訟引起之責任之董事及行政人員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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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監管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向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報告期內
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交易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規定以書面
列明職權範圍，其職權範圍亦會跟據最新的企業管治守則不斷更新。審核委員會有三名
成員，即李江寧先生、唐靖炎先生及章磊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章先生擁有合適
專業資格且具備會計事務經驗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除其他事項外）是：提供一個獨立的審查和監督財務報告，並審
查本集團的內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確保外聘核數師為獨立的且審計過程中是有效的。審
計委員會審查本集團所實行的會計原則及政策、審計功能、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及財務
報告的有關所有事項。審核委員會亦作為董事會和外聘核數師之間溝通的渠道。外聘核
數師及董事在必要時會受邀參加委員會會議。

本公司之審計師並沒有審計或審閱本公告內之財務資料。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本業績公告及季度報
告，並同意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處理方法及編製本公告內之財務報表是合乎現行之會計
準則和GEM上市規則的要求並已作出足夠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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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後事項

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江寧先生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去世。

信息披露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將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季度報告寄發至本公司股
東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renheng.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登載。

承董事會命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有連

中國，浙江，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有連先生、佘文傑先生及范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金花
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磊先生及唐靖炎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
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
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
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
頁內刊登。本公告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renheng.com。


